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039號

原      告  金龍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羅宏洋  

訴訟代理人  孫光天  

被      告  黃明進  

            黃君梧  

            何碧華  

            黃泊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王亭涵律師

            陳禮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6萬9026元，及其中新臺幣55萬2900元，

被告黃明進、黃君梧自民國113年6月12日起、被告何碧華、黃泊

儒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理　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共有臺南市○區○○段0000○號（門牌號

碼：臺南市○區○○路000號地下1層，登記總面積為1442.3

平方公尺）、同段1579建號（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

000號1樓，登記總面積為1549.98平方公尺）及所坐落土地

（即金龍大廈1樓及地下1樓，下合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

依民國108年9月29日修訂通過之金龍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織規

章暨住戶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管理費應每月一期繳交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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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依兩造於本院前案104年度南簡字第882號、106年度南

簡字第1465號事件中所達成之合意，地下1樓以436坪計算、

空屋每坪新臺幣（下同）20元、1樓以469坪、商業使用每坪

60元計算，被告每月應繳納3萬6860元之管理費。惟被告自1

12年4月至113年6月共計15個月積欠管理費56萬9026元未繳

（含管理費55萬2900元、滯納金1萬6126元），經伊催繳置

之不理。爰依系爭規約附件㈢收費基準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2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6萬9026元，及其中55萬2900元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金龍大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前成立其管理

組織，系爭規約無法作為向伊收取管理費之依據。伊取得系

爭建物所有權後，亦未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就管理費繳納標

準達成合意。況金龍大廈乃訴外人華斌公司在77年間依據當

時「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下稱多目標

使用方案）之規定，於1樓及地下1樓興建市場使用，並依據

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制訂「台南金龍大廣場管理委員會

組織規章草案」（下稱系爭規章），以據此界定住宅與市場

間權利義務關係，基此，系爭規章附件㈠住戶公約與系爭規

章，僅規範金龍大廈3樓以上住戶；另系爭規章附件㈡表列

金龍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之管轄範圍為地下室、

大門，即將地下2樓、2樓（含）以上樓層納入「管理服務中

心」管理範圍，不包含1樓及地下1樓，可見系爭建物不屬管

委會之管理範疇。乃原告於91年訂立規約時，單方變更系爭

規章之規範，將系爭規章附件㈡、㈢刪除，要求系爭建物之

所有權人應給付管理費，牴觸上開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

應屬無效。再依臺灣省零售市場管理規則第31條規定，金龍

大廈1樓及地下1樓之所有權人有自行成立市場管委會之資格

及義務，無再以集合住宅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成立管委會之義

務，是除經金龍大廈1樓、地下1樓之所有權人與金龍大廈其

他區分所有權人共同決議合併成立大樓管委會外，應無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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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區分所有權人（即3樓以上住戶）共同成立大樓管委會並

受其管理之必要；惟不論依照86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或原告於91年向臺南市政府報備之第13屆住戶大會會議紀錄

所示，均無針對「合併市場部分」提出討論或決議，原告復

未證明曾有「合併市場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足

見住宅與市場仍為各自管理，二者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未改

變，系爭規約自不得作為原告向伊收取管理費之依據等語，

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370至372頁）：

㈠、金龍大廈係由華斌公司於77年在臺南市○區○○段00000地

號土地，獲准依「臺灣省零售市場建築規格」、「臺灣省零

售市場管理規則」及多目標使用方案興建使用，並於79年8

月3日取得使用執照，共17層，地下1樓及1樓為市場用途，

地下2樓為停車空間及避難室，2樓為庭院，3樓至17樓為集

合住宅。

㈡、華斌公司於79年9月間訂有系爭規章；金龍大廈於79年11月

原告成立「台南金龍大廣場管理委員會」。嗣金龍大廈由原

告於86年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於86年6月15日召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區權會），訂定86年住戶規約（與79

年9月間訂定之規章草案內容相同），並向臺南市政府申請

報備成立管理委員會完畢。

㈢、金龍大廈於91年召開區權會，該次會議1樓與地下1樓有以會

議出席委託書委託訴外人黃美玉出席，在場住戶決議通過91

年住戶規約第13條：「本大廈管理費由各住戶按所住坪數計

算負擔，而依年度所需預算平均計算」、第17條規定：「本

大樓地下1樓及地上1層收費標準比照3樓以上住戶，3樓以上

住宅有公司、辦公室者，管理費之分擔原則是公司、辦公室

是純住家的1.5倍」、第18條前段規定：「住戶是空屋者須

繳1/2管理費」；依上開住戶規約所訂之管理費收費基準為

空戶每坪20元、住戶每坪40元、商業用每坪60元。另提出臨

時動議「1F/B1F錦安公司管理費處理案」，經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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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因錦安公司出租1F/B1F予尚海公司商場營運，經實際狀

況考量及錦安公司與尚海公司之承租糾紛，經在場住戶同意

暫以下列方式處理。⒈請錦安公司支付地下1樓、1樓至2樓

安全梯加裝安全門之該筆費用。⒉考量其實際經營狀況，管

理費暫以空屋收費。⒊請錦安公司儘速處理與尚海公司商場

承租糾紛事宜。」。

㈣、被告黃明進、何碧華與訴外人黃豐基係於100年7月26日經由

法院拍賣程序共同購買系爭建物。系爭建物位於金龍大廈1

樓及地下1樓。嗣黃豐基於106年11月2日將系爭建物應有部

分3分之1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君梧、

黃泊儒所有（即系爭建物自106年11月2日起迄今為被告等4

人所共有）。111年1月至112年3月間，系爭建物1樓部分出

租予他人經營家樂福便利購以及花花世界火鍋店，系爭建物

地下1樓則為空屋之狀態。

㈤、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即被告黃明進、何碧華、訴外人黃豐基

於103年6月20日成立金龍市場管理委員會。

㈥、依臺南地政事務所東光段1577號建物測量成果圖顯示：金龍

大廈共用部分包含地下2樓設電氣室、停車場、2樓開放庭園

空間、地下2樓到17樓樓梯間、2座2層屋頂突出物、1樓與地

下2樓車道，面積合計為4106.46㎡。另有1樓法定空地。

㈦、被告與金龍大廈之其他區權人共用金龍大廈之設備有：頂樓

水塔1座（101㎡）、自來水管管線、管理室消防受信總機

（2㎡）、地下2樓電氣室（52.5㎡）、消防機室（18㎡）、

緊急發電機室（17.5㎡）、電表箱（24㎡）、清水池（25

㎡）、消防池（25㎡）、化糞池（120㎡）、汙水池（120

㎡），為1樓、地下1層實際使用現況，且具有生活上不可或

缺之必要，面積合計505㎡（但清水池、消防池、化糞池、

污水池不在地政機關登記範圍內）。

㈧、兩造曾於本院104年度南簡字第882號、106年度南簡字第146

5號案件中達成「被告如有繳納管理費之義務，因系爭建物

中有部分含有公共設施坪數，兩造同意，被告權狀面積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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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中，減收215坪管理費，1樓部分以469坪、地下1樓部分以

436坪計算，被告同意專有權狀中公設（電梯、逃生梯、部

分車道）坪數60.9坪（200.97㎡）供大樓使用，並不得另有

其他主張。」之合意。

㈨、被告目前積欠112年4月至113年6月，共計15個月之管理費未

繳。　　　　

四、兩造爭執事項：

　　原告得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108年規約附件

　　㈢向被告收取管理費及滯納金？如是，收取金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被告所有，被告自112年4月至113年6

月，欠繳每月一期計15個月之管理費共56萬9026元（含管理

費55萬2900元、滯納金1萬6126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

執，且經原告提出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系爭規約、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系爭建物之登記謄本、存證信函及欠

費清單為證（見南司簡調字卷第13至45頁），此部分事實，

應堪認定。

㈡、按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

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2期或達相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

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

應繳之金額及遲延利息。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後

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

項，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第24條第1項所明定。所

謂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繼受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

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係指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關於公寓

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之

事項而言，例如依規約所定管理費之計算方式，對區分所有

權人之繼受人亦有拘束力。經查，被告黃明進、何碧華與訴

外人黃豐基係於100年7月26日經由法院拍賣程序共同購買系

爭建物，黃豐基復於106年11月2日將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分

之1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君梧、黃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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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所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而依91

年住戶規約、系爭規約均明文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有繳納管理

費之義務，被告黃明進、何碧華於100年買受時、被告黃君

梧、黃泊儒於106年間買受時，既已有91年住戶規約規定，

被告成為金龍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後，依上開規定即應繼受原

規約所定權利義務關係，嗣系爭規約亦沿用91年住戶規約約

定，是原告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及系爭規約附

件㈢收費基準請求被告繳納管理費，自屬有據。

㈢、被告抗辯：伊等所有之系爭建物位於1樓及地下1樓，其活動

範圍未及於大樓住戶之電梯、公廁、公設，自不應負擔過重

且不合比例之管理費成本，非系爭規章第17條所欲規範之對

象云云，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共用部分、約定

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

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

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

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乃

規定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費用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

有部分比例分擔為原則，但允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

約就分擔方式另為決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是由

區分所有權人所議決或訂定，在效力上，依私法自治原則，

只要決議或規約內容不牴觸法律之強制、禁止規定，或有違

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情形，均為有效。　

　⒉又公寓大廈之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共用部分之使用程度本難

期一致，亦即實與各住戶之生活、使用習慣等較為相關，而

原告據以請求管理費之系爭規約，其中第13條規定：「本大

廈管理費由各住戶按其房屋所有權狀所列坪數計算負擔。

（見附件三）」，附件三「金龍大廈管理費收費基準」規

定：「1.空戶每坪20元（以住戶權狀計算）。2.一般住家每

坪40元（以住戶權狀計算）。3.住戶有商業使用，每坪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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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住戶權狀計算）。4.電梯維護費每月300元（作為商業

搬運用另議），此款項為專款專用（電梯維護、維修與更

換），不得挪用至其他用途。5.車輛清潔管理費每輛550

元，一位車位停兩輛車，則以兩輛車計費。6.機車地下室停

放，每車100元。7.欠繳管理費之住戶，當欠繳管理費催繳

時擬加收年息5%利息（自欠繳月分之翌日起開始計算，年息

5%)。附則：⑴收費基準加註於收費單上。⑵收費基準修訂

須經住戶大會通過方可施行。⑶住戶商業使用，不論使用坪

數多寡，均以該房屋權狀坪數做為收費坪數。」；另第17條

規定：「本大樓地下一樓及地面一樓收費標準比照三樓以上

住戶，三樓以上住宅為公司、商家、辧公室者，管理費收費

標準為一般住家的1.5倍。」（見南司簡調字卷第21、31

頁），可知金龍大廈管理費之計算基準原則上是以權狀坪數

為準，而住戶坪數之多寡，通常與各住戶使用公用部分之程

度相關，故系爭規約以坪數為計收標準，並無有失公平的情

形，況被告亦不爭執仍有與金龍大廈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共用

設備（見不爭執事項㈦部分），則在系爭規約原則上係以坪

數作為管理費繳納計算基礎之情形下，被告此部分抗辯，不

足採取。

㈣、被告另抗辯：系爭規約收取管理費之規定，牴觸多目標使用

方案第11條（甲）之特別規定，且依華斌公司當初所草擬之

系爭規章，僅就「金龍大廈3樓以上住戶」之管理費繳納設

有規定，即有意使系爭建物無須另繳納管理費云云。然上開

多目標使用方案第11條（甲）立體多目標使用一、市場部分

之准許條件欄固有規定住宅另設專用出入口、樓梯、通道及

停車空間以與市場使用部分區隔，然觀其說明欄所載：⒉面

臨道路寬度及「專用出入口」之限制，係為顧及使用戶及市

場出入之方便，與交通之流暢，有多目標使用方案法規足

參，可知之所以另設專用出入口等設施，是因同一大廈同時

作為住宅及市場使用，為避免市場使用者與住戶間之出入、

交通互相影響，故被告此部分抗辯，與被告究是否應繳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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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費一節無關；再系爭規章所附之住戶公約第13條亦有就1

樓店舖招牌懸掛事宜為規定，另第24條亦有載明本大廈1樓

店舖禁止開設瓦斯行及其他易燃、易爆、危險行業等情，難

認係專為3樓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所擬定，是被告抗辯華斌

公司草擬之系爭規章有意使系爭建物無須另繳納管理費云

云，亦不足採。

㈤、被告復抗辯：依內政部96年10月23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6080

6537號函釋關於己報備成立之二個管理委員會，如其為二個

比鄰之公寓大廈，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合併為一個管

理委員會，被告始為原告所管理云云。惟查，兩造固均不爭

執被告有成立金龍市場管委會（見不爭執事項㈤部分），惟

參照內政部106年4月1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60026643號函文

「…如屬條例規定所訂之公寓大廈者，應依上開規定成立管

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以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與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規定

成立之管理委員會有別。」（本院卷第189頁），及經濟部

中部辦公室106年4月11日經中四字第10630025690號函文所

載「…，查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10、19、23條規定公有市場

攤（鋪）位使用人應加入及組成自治組織，另第25條規定略

以：『民有市場所有權人應與攤（鋪）位使用人，共同推選

代表組成管理委員會…，攤（鋪）位使用人，應加入市場管

理委員會為會員』；是以，零售市場管理條例僅規定民有市

場所有權人應與攤（鋪）位使用人，共同推選代表組成管理

委員會，並無限制加入其他管理委員會等之組織、團體。」

（本院卷第185頁），足知市場管委會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為

得併存之關係，即縱有金龍市場管委會存在，亦不排斥被告

得為原告所管理，況且被告所引上開內政部函釋係針對比鄰

之公寓大廈，與本件被告所有系爭建物乃位於金龍大廈之1

樓及地下1樓內之情形不同，故被告抗辯於未經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合併前，系爭規約不得作為原告收取管理費之依

據云云，顯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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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從而，原告依系爭規約附件㈢收費基準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2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5萬2900元管理費，自屬有據。

又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6月11日送達被告黃明進、黃君

梧，於113年6月7日送達被告何碧華、黃泊儒（見南司簡調

字卷第67至73頁），被告黃明進、黃君梧應自前開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2日起，被告何碧華、黃泊儒應自前

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8日起負遲延責任，是原

告併請求此部分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56萬9026元，及其中55萬2900元，被告黃

明進、黃君梧自113年6月12日起、被告何碧華、黃泊儒自11

3年6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

第1項所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

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

援用之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柯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于子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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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039號
原      告  金龍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羅宏洋  
訴訟代理人  孫光天  
被      告  黃明進  
            黃君梧  
            何碧華  
            黃泊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王亭涵律師
            陳禮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6萬9026元，及其中新臺幣55萬2900元，被告黃明進、黃君梧自民國113年6月12日起、被告何碧華、黃泊儒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理　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共有臺南市○區○○段0000○號（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地下1層，登記總面積為1442.3平方公尺）、同段1579建號（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1樓，登記總面積為1549.98平方公尺）及所坐落土地（即金龍大廈1樓及地下1樓，下合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依民國108年9月29日修訂通過之金龍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章暨住戶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管理費應每月一期繳交於伊。依兩造於本院前案104年度南簡字第882號、106年度南簡字第1465號事件中所達成之合意，地下1樓以436坪計算、空屋每坪新臺幣（下同）20元、1樓以469坪、商業使用每坪60元計算，被告每月應繳納3萬6860元之管理費。惟被告自112年4月至113年6月共計15個月積欠管理費56萬9026元未繳（含管理費55萬2900元、滯納金1萬6126元），經伊催繳置之不理。爰依系爭規約附件㈢收費基準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6萬9026元，及其中55萬29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金龍大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前成立其管理組織，系爭規約無法作為向伊收取管理費之依據。伊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後，亦未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就管理費繳納標準達成合意。況金龍大廈乃訴外人華斌公司在77年間依據當時「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下稱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於1樓及地下1樓興建市場使用，並依據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制訂「台南金龍大廣場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章草案」（下稱系爭規章），以據此界定住宅與市場間權利義務關係，基此，系爭規章附件㈠住戶公約與系爭規章，僅規範金龍大廈3樓以上住戶；另系爭規章附件㈡表列金龍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之管轄範圍為地下室、大門，即將地下2樓、2樓（含）以上樓層納入「管理服務中心」管理範圍，不包含1樓及地下1樓，可見系爭建物不屬管委會之管理範疇。乃原告於91年訂立規約時，單方變更系爭規章之規範，將系爭規章附件㈡、㈢刪除，要求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應給付管理費，牴觸上開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應屬無效。再依臺灣省零售市場管理規則第31條規定，金龍大廈1樓及地下1樓之所有權人有自行成立市場管委會之資格及義務，無再以集合住宅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成立管委會之義務，是除經金龍大廈1樓、地下1樓之所有權人與金龍大廈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共同決議合併成立大樓管委會外，應無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即3樓以上住戶）共同成立大樓管委會並受其管理之必要；惟不論依照86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或原告於91年向臺南市政府報備之第13屆住戶大會會議紀錄所示，均無針對「合併市場部分」提出討論或決議，原告復未證明曾有「合併市場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足見住宅與市場仍為各自管理，二者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未改變，系爭規約自不得作為原告向伊收取管理費之依據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370至372頁）：
㈠、金龍大廈係由華斌公司於77年在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獲准依「臺灣省零售市場建築規格」、「臺灣省零售市場管理規則」及多目標使用方案興建使用，並於79年8月3日取得使用執照，共17層，地下1樓及1樓為市場用途，地下2樓為停車空間及避難室，2樓為庭院，3樓至17樓為集合住宅。
㈡、華斌公司於79年9月間訂有系爭規章；金龍大廈於79年11月原告成立「台南金龍大廣場管理委員會」。嗣金龍大廈由原告於86年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於86年6月15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區權會），訂定86年住戶規約（與79年9月間訂定之規章草案內容相同），並向臺南市政府申請報備成立管理委員會完畢。
㈢、金龍大廈於91年召開區權會，該次會議1樓與地下1樓有以會議出席委託書委託訴外人黃美玉出席，在場住戶決議通過91年住戶規約第13條：「本大廈管理費由各住戶按所住坪數計算負擔，而依年度所需預算平均計算」、第17條規定：「本大樓地下1樓及地上1層收費標準比照3樓以上住戶，3樓以上住宅有公司、辦公室者，管理費之分擔原則是公司、辦公室是純住家的1.5倍」、第18條前段規定：「住戶是空屋者須繳1/2管理費」；依上開住戶規約所訂之管理費收費基準為空戶每坪20元、住戶每坪40元、商業用每坪60元。另提出臨時動議「1F/B1F錦安公司管理費處理案」，經決議通過：「兹因錦安公司出租1F/B1F予尚海公司商場營運，經實際狀況考量及錦安公司與尚海公司之承租糾紛，經在場住戶同意暫以下列方式處理。⒈請錦安公司支付地下1樓、1樓至2樓安全梯加裝安全門之該筆費用。⒉考量其實際經營狀況，管理費暫以空屋收費。⒊請錦安公司儘速處理與尚海公司商場承租糾紛事宜。」。
㈣、被告黃明進、何碧華與訴外人黃豐基係於100年7月26日經由法院拍賣程序共同購買系爭建物。系爭建物位於金龍大廈1樓及地下1樓。嗣黃豐基於106年11月2日將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分之1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君梧、黃泊儒所有（即系爭建物自106年11月2日起迄今為被告等4人所共有）。111年1月至112年3月間，系爭建物1樓部分出租予他人經營家樂福便利購以及花花世界火鍋店，系爭建物地下1樓則為空屋之狀態。
㈤、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即被告黃明進、何碧華、訴外人黃豐基於103年6月20日成立金龍市場管理委員會。
㈥、依臺南地政事務所東光段1577號建物測量成果圖顯示：金龍大廈共用部分包含地下2樓設電氣室、停車場、2樓開放庭園空間、地下2樓到17樓樓梯間、2座2層屋頂突出物、1樓與地下2樓車道，面積合計為4106.46㎡。另有1樓法定空地。
㈦、被告與金龍大廈之其他區權人共用金龍大廈之設備有：頂樓水塔1座（101㎡）、自來水管管線、管理室消防受信總機（2㎡）、地下2樓電氣室（52.5㎡）、消防機室（18㎡）、緊急發電機室（17.5㎡）、電表箱（24㎡）、清水池（25㎡）、消防池（25㎡）、化糞池（120㎡）、汙水池（120 ㎡），為1樓、地下1層實際使用現況，且具有生活上不可或缺之必要，面積合計505㎡（但清水池、消防池、化糞池、污水池不在地政機關登記範圍內）。
㈧、兩造曾於本院104年度南簡字第882號、106年度南簡字第1465號案件中達成「被告如有繳納管理費之義務，因系爭建物中有部分含有公共設施坪數，兩造同意，被告權狀面積1120坪中，減收215坪管理費，1樓部分以469坪、地下1樓部分以436坪計算，被告同意專有權狀中公設（電梯、逃生梯、部分車道）坪數60.9坪（200.97㎡）供大樓使用，並不得另有其他主張。」之合意。
㈨、被告目前積欠112年4月至113年6月，共計15個月之管理費未繳。　　　　
四、兩造爭執事項：
　　原告得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108年規約附件
　　㈢向被告收取管理費及滯納金？如是，收取金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被告所有，被告自112年4月至113年6月，欠繳每月一期計15個月之管理費共56萬9026元（含管理費55萬2900元、滯納金1萬6126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經原告提出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系爭規約、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系爭建物之登記謄本、存證信函及欠費清單為證（見南司簡調字卷第13至45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2期或達相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遲延利息。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後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項，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第24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繼受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係指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關於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之事項而言，例如依規約所定管理費之計算方式，對區分所有權人之繼受人亦有拘束力。經查，被告黃明進、何碧華與訴外人黃豐基係於100年7月26日經由法院拍賣程序共同購買系爭建物，黃豐基復於106年11月2日將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分之1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君梧、黃泊儒所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而依91年住戶規約、系爭規約均明文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有繳納管理費之義務，被告黃明進、何碧華於100年買受時、被告黃君梧、黃泊儒於106年間買受時，既已有91年住戶規約規定，被告成為金龍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後，依上開規定即應繼受原規約所定權利義務關係，嗣系爭規約亦沿用91年住戶規約約定，是原告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及系爭規約附件㈢收費基準請求被告繳納管理費，自屬有據。
㈢、被告抗辯：伊等所有之系爭建物位於1樓及地下1樓，其活動範圍未及於大樓住戶之電梯、公廁、公設，自不應負擔過重且不合比例之管理費成本，非系爭規章第17條所欲規範之對象云云，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乃規定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費用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為原則，但允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就分擔方式另為決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是由區分所有權人所議決或訂定，在效力上，依私法自治原則，只要決議或規約內容不牴觸法律之強制、禁止規定，或有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情形，均為有效。　
　⒉又公寓大廈之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共用部分之使用程度本難期一致，亦即實與各住戶之生活、使用習慣等較為相關，而原告據以請求管理費之系爭規約，其中第13條規定：「本大廈管理費由各住戶按其房屋所有權狀所列坪數計算負擔。（見附件三）」，附件三「金龍大廈管理費收費基準」規定：「1.空戶每坪20元（以住戶權狀計算）。2.一般住家每坪40元（以住戶權狀計算）。3.住戶有商業使用，每坪60元（以住戶權狀計算）。4.電梯維護費每月300元（作為商業搬運用另議），此款項為專款專用（電梯維護、維修與更換），不得挪用至其他用途。5.車輛清潔管理費每輛550元，一位車位停兩輛車，則以兩輛車計費。6.機車地下室停放，每車100元。7.欠繳管理費之住戶，當欠繳管理費催繳時擬加收年息5%利息（自欠繳月分之翌日起開始計算，年息5%)。附則：⑴收費基準加註於收費單上。⑵收費基準修訂須經住戶大會通過方可施行。⑶住戶商業使用，不論使用坪數多寡，均以該房屋權狀坪數做為收費坪數。」；另第17條規定：「本大樓地下一樓及地面一樓收費標準比照三樓以上住戶，三樓以上住宅為公司、商家、辧公室者，管理費收費標準為一般住家的1.5倍。」（見南司簡調字卷第21、31頁），可知金龍大廈管理費之計算基準原則上是以權狀坪數為準，而住戶坪數之多寡，通常與各住戶使用公用部分之程度相關，故系爭規約以坪數為計收標準，並無有失公平的情形，況被告亦不爭執仍有與金龍大廈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共用設備（見不爭執事項㈦部分），則在系爭規約原則上係以坪數作為管理費繳納計算基礎之情形下，被告此部分抗辯，不足採取。
㈣、被告另抗辯：系爭規約收取管理費之規定，牴觸多目標使用方案第11條（甲）之特別規定，且依華斌公司當初所草擬之系爭規章，僅就「金龍大廈3樓以上住戶」之管理費繳納設有規定，即有意使系爭建物無須另繳納管理費云云。然上開多目標使用方案第11條（甲）立體多目標使用一、市場部分之准許條件欄固有規定住宅另設專用出入口、樓梯、通道及停車空間以與市場使用部分區隔，然觀其說明欄所載：⒉面臨道路寬度及「專用出入口」之限制，係為顧及使用戶及市場出入之方便，與交通之流暢，有多目標使用方案法規足參，可知之所以另設專用出入口等設施，是因同一大廈同時作為住宅及市場使用，為避免市場使用者與住戶間之出入、交通互相影響，故被告此部分抗辯，與被告究是否應繳納管理費一節無關；再系爭規章所附之住戶公約第13條亦有就1樓店舖招牌懸掛事宜為規定，另第24條亦有載明本大廈1樓店舖禁止開設瓦斯行及其他易燃、易爆、危險行業等情，難認係專為3樓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所擬定，是被告抗辯華斌公司草擬之系爭規章有意使系爭建物無須另繳納管理費云云，亦不足採。
㈤、被告復抗辯：依內政部96年10月23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60806537號函釋關於己報備成立之二個管理委員會，如其為二個比鄰之公寓大廈，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合併為一個管理委員會，被告始為原告所管理云云。惟查，兩造固均不爭執被告有成立金龍市場管委會（見不爭執事項㈤部分），惟參照內政部106年4月1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60026643號函文「…如屬條例規定所訂之公寓大廈者，應依上開規定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以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與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之管理委員會有別。」（本院卷第189頁），及經濟部中部辦公室106年4月11日經中四字第10630025690號函文所載「…，查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10、19、23條規定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應加入及組成自治組織，另第25條規定略以：『民有市場所有權人應與攤（鋪）位使用人，共同推選代表組成管理委員會…，攤（鋪）位使用人，應加入市場管理委員會為會員』；是以，零售市場管理條例僅規定民有市場所有權人應與攤（鋪）位使用人，共同推選代表組成管理委員會，並無限制加入其他管理委員會等之組織、團體。」（本院卷第185頁），足知市場管委會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為得併存之關係，即縱有金龍市場管委會存在，亦不排斥被告得為原告所管理，況且被告所引上開內政部函釋係針對比鄰之公寓大廈，與本件被告所有系爭建物乃位於金龍大廈之1樓及地下1樓內之情形不同，故被告抗辯於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合併前，系爭規約不得作為原告收取管理費之依據云云，顯屬無據。
㈥、從而，原告依系爭規約附件㈢收費基準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5萬2900元管理費，自屬有據。又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6月11日送達被告黃明進、黃君梧，於113年6月7日送達被告何碧華、黃泊儒（見南司簡調字卷第67至73頁），被告黃明進、黃君梧應自前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2日起，被告何碧華、黃泊儒應自前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8日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併請求此部分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6萬9026元，及其中55萬2900元，被告黃明進、黃君梧自113年6月12日起、被告何碧華、黃泊儒自113年6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柯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于子寧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039號
原      告  金龍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羅宏洋  
訴訟代理人  孫光天  
被      告  黃明進  
            黃君梧  
            何碧華  
            黃泊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王亭涵律師
            陳禮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6萬9026元，及其中新臺幣55萬2900元，
被告黃明進、黃君梧自民國113年6月12日起、被告何碧華、黃泊
儒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理　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共有臺南市○區○○段0000○號（門牌號碼：臺
    南市○區○○路000號地下1層，登記總面積為1442.3平方公尺
    ）、同段1579建號（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1樓，
    登記總面積為1549.98平方公尺）及所坐落土地（即金龍大
    廈1樓及地下1樓，下合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依民國108
    年9月29日修訂通過之金龍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章暨住戶
    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管理費應每月一期繳交於伊。依兩
    造於本院前案104年度南簡字第882號、106年度南簡字第146
    5號事件中所達成之合意，地下1樓以436坪計算、空屋每坪
    新臺幣（下同）20元、1樓以469坪、商業使用每坪60元計算
    ，被告每月應繳納3萬6860元之管理費。惟被告自112年4月
    至113年6月共計15個月積欠管理費56萬9026元未繳（含管理
    費55萬2900元、滯納金1萬6126元），經伊催繳置之不理。
    爰依系爭規約附件㈢收費基準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56萬9026元，及其中55萬2900元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金龍大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前成立其管理
    組織，系爭規約無法作為向伊收取管理費之依據。伊取得系
    爭建物所有權後，亦未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就管理費繳納標
    準達成合意。況金龍大廈乃訴外人華斌公司在77年間依據當
    時「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下稱多目標
    使用方案）之規定，於1樓及地下1樓興建市場使用，並依據
    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制訂「台南金龍大廣場管理委員會
    組織規章草案」（下稱系爭規章），以據此界定住宅與市場
    間權利義務關係，基此，系爭規章附件㈠住戶公約與系爭規
    章，僅規範金龍大廈3樓以上住戶；另系爭規章附件㈡表列金
    龍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之管轄範圍為地下室、大
    門，即將地下2樓、2樓（含）以上樓層納入「管理服務中心
    」管理範圍，不包含1樓及地下1樓，可見系爭建物不屬管委
    會之管理範疇。乃原告於91年訂立規約時，單方變更系爭規
    章之規範，將系爭規章附件㈡、㈢刪除，要求系爭建物之所有
    權人應給付管理費，牴觸上開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應屬
    無效。再依臺灣省零售市場管理規則第31條規定，金龍大廈
    1樓及地下1樓之所有權人有自行成立市場管委會之資格及義
    務，無再以集合住宅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成立管委會之義務，
    是除經金龍大廈1樓、地下1樓之所有權人與金龍大廈其他區
    分所有權人共同決議合併成立大樓管委會外，應無與其他區
    分所有權人（即3樓以上住戶）共同成立大樓管委會並受其
    管理之必要；惟不論依照86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或原
    告於91年向臺南市政府報備之第13屆住戶大會會議紀錄所示
    ，均無針對「合併市場部分」提出討論或決議，原告復未證
    明曾有「合併市場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足見住
    宅與市場仍為各自管理，二者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未改變，系
    爭規約自不得作為原告向伊收取管理費之依據等語，資為抗
    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370至372頁）：
㈠、金龍大廈係由華斌公司於77年在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
    地，獲准依「臺灣省零售市場建築規格」、「臺灣省零售市
    場管理規則」及多目標使用方案興建使用，並於79年8月3日
    取得使用執照，共17層，地下1樓及1樓為市場用途，地下2
    樓為停車空間及避難室，2樓為庭院，3樓至17樓為集合住宅
    。
㈡、華斌公司於79年9月間訂有系爭規章；金龍大廈於79年11月原
    告成立「台南金龍大廣場管理委員會」。嗣金龍大廈由原告
    於86年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於86年6月15日召開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區權會），訂定86年住戶規約（與79年
    9月間訂定之規章草案內容相同），並向臺南市政府申請報
    備成立管理委員會完畢。
㈢、金龍大廈於91年召開區權會，該次會議1樓與地下1樓有以會
    議出席委託書委託訴外人黃美玉出席，在場住戶決議通過91
    年住戶規約第13條：「本大廈管理費由各住戶按所住坪數計
    算負擔，而依年度所需預算平均計算」、第17條規定：「本
    大樓地下1樓及地上1層收費標準比照3樓以上住戶，3樓以上
    住宅有公司、辦公室者，管理費之分擔原則是公司、辦公室
    是純住家的1.5倍」、第18條前段規定：「住戶是空屋者須
    繳1/2管理費」；依上開住戶規約所訂之管理費收費基準為
    空戶每坪20元、住戶每坪40元、商業用每坪60元。另提出臨
    時動議「1F/B1F錦安公司管理費處理案」，經決議通過：「
    兹因錦安公司出租1F/B1F予尚海公司商場營運，經實際狀況
    考量及錦安公司與尚海公司之承租糾紛，經在場住戶同意暫
    以下列方式處理。⒈請錦安公司支付地下1樓、1樓至2樓安全
    梯加裝安全門之該筆費用。⒉考量其實際經營狀況，管理費
    暫以空屋收費。⒊請錦安公司儘速處理與尚海公司商場承租
    糾紛事宜。」。
㈣、被告黃明進、何碧華與訴外人黃豐基係於100年7月26日經由
    法院拍賣程序共同購買系爭建物。系爭建物位於金龍大廈1
    樓及地下1樓。嗣黃豐基於106年11月2日將系爭建物應有部
    分3分之1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君梧、
    黃泊儒所有（即系爭建物自106年11月2日起迄今為被告等4
    人所共有）。111年1月至112年3月間，系爭建物1樓部分出
    租予他人經營家樂福便利購以及花花世界火鍋店，系爭建物
    地下1樓則為空屋之狀態。
㈤、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即被告黃明進、何碧華、訴外人黃豐基
    於103年6月20日成立金龍市場管理委員會。
㈥、依臺南地政事務所東光段1577號建物測量成果圖顯示：金龍
    大廈共用部分包含地下2樓設電氣室、停車場、2樓開放庭園
    空間、地下2樓到17樓樓梯間、2座2層屋頂突出物、1樓與地
    下2樓車道，面積合計為4106.46㎡。另有1樓法定空地。
㈦、被告與金龍大廈之其他區權人共用金龍大廈之設備有：頂樓
    水塔1座（101㎡）、自來水管管線、管理室消防受信總機（2
    ㎡）、地下2樓電氣室（52.5㎡）、消防機室（18㎡）、緊急發
    電機室（17.5㎡）、電表箱（24㎡）、清水池（25㎡）、消防
    池（25㎡）、化糞池（120㎡）、汙水池（120 ㎡），為1樓、
    地下1層實際使用現況，且具有生活上不可或缺之必要，面
    積合計505㎡（但清水池、消防池、化糞池、污水池不在地政
    機關登記範圍內）。
㈧、兩造曾於本院104年度南簡字第882號、106年度南簡字第1465
    號案件中達成「被告如有繳納管理費之義務，因系爭建物中
    有部分含有公共設施坪數，兩造同意，被告權狀面積1120坪
    中，減收215坪管理費，1樓部分以469坪、地下1樓部分以43
    6坪計算，被告同意專有權狀中公設（電梯、逃生梯、部分
    車道）坪數60.9坪（200.97㎡）供大樓使用，並不得另有其
    他主張。」之合意。
㈨、被告目前積欠112年4月至113年6月，共計15個月之管理費未
    繳。　　　　
四、兩造爭執事項：
　　原告得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108年規約附件
　　㈢向被告收取管理費及滯納金？如是，收取金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被告所有，被告自112年4月至113年6月
    ，欠繳每月一期計15個月之管理費共56萬9026元（含管理費
    55萬2900元、滯納金1萬6126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
    且經原告提出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系爭規約、臺南
    市政府工務局函、系爭建物之登記謄本、存證信函及欠費清
    單為證（見南司簡調字卷第13至45頁），此部分事實，應堪
    認定。
㈡、按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
    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2期或達相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
    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
    應繳之金額及遲延利息。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後
    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
    項，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第24條第1項所明定。所
    謂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繼受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
    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係指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關於公寓
    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之
    事項而言，例如依規約所定管理費之計算方式，對區分所有
    權人之繼受人亦有拘束力。經查，被告黃明進、何碧華與訴
    外人黃豐基係於100年7月26日經由法院拍賣程序共同購買系
    爭建物，黃豐基復於106年11月2日將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分
    之1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君梧、黃泊
    儒所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而依91
    年住戶規約、系爭規約均明文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有繳納管理
    費之義務，被告黃明進、何碧華於100年買受時、被告黃君
    梧、黃泊儒於106年間買受時，既已有91年住戶規約規定，
    被告成為金龍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後，依上開規定即應繼受原
    規約所定權利義務關係，嗣系爭規約亦沿用91年住戶規約約
    定，是原告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及系爭規約附
    件㈢收費基準請求被告繳納管理費，自屬有據。
㈢、被告抗辯：伊等所有之系爭建物位於1樓及地下1樓，其活動
    範圍未及於大樓住戶之電梯、公廁、公設，自不應負擔過重
    且不合比例之管理費成本，非系爭規章第17條所欲規範之對
    象云云，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共用部分、約定共
    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
    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
    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
    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
    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乃規
    定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費用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
    部分比例分擔為原則，但允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
    就分擔方式另為決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是由區
    分所有權人所議決或訂定，在效力上，依私法自治原則，只
    要決議或規約內容不牴觸法律之強制、禁止規定，或有違背
    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情形，均為有效。　
　⒉又公寓大廈之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共用部分之使用程度本難
    期一致，亦即實與各住戶之生活、使用習慣等較為相關，而
    原告據以請求管理費之系爭規約，其中第13條規定：「本大
    廈管理費由各住戶按其房屋所有權狀所列坪數計算負擔。（
    見附件三）」，附件三「金龍大廈管理費收費基準」規定：
    「1.空戶每坪20元（以住戶權狀計算）。2.一般住家每坪40
    元（以住戶權狀計算）。3.住戶有商業使用，每坪60元（以
    住戶權狀計算）。4.電梯維護費每月300元（作為商業搬運
    用另議），此款項為專款專用（電梯維護、維修與更換），
    不得挪用至其他用途。5.車輛清潔管理費每輛550元，一位
    車位停兩輛車，則以兩輛車計費。6.機車地下室停放，每車
    100元。7.欠繳管理費之住戶，當欠繳管理費催繳時擬加收
    年息5%利息（自欠繳月分之翌日起開始計算，年息5%)。附
    則：⑴收費基準加註於收費單上。⑵收費基準修訂須經住戶大
    會通過方可施行。⑶住戶商業使用，不論使用坪數多寡，均
    以該房屋權狀坪數做為收費坪數。」；另第17條規定：「本
    大樓地下一樓及地面一樓收費標準比照三樓以上住戶，三樓
    以上住宅為公司、商家、辧公室者，管理費收費標準為一般
    住家的1.5倍。」（見南司簡調字卷第21、31頁），可知金
    龍大廈管理費之計算基準原則上是以權狀坪數為準，而住戶
    坪數之多寡，通常與各住戶使用公用部分之程度相關，故系
    爭規約以坪數為計收標準，並無有失公平的情形，況被告亦
    不爭執仍有與金龍大廈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共用設備（見不爭
    執事項㈦部分），則在系爭規約原則上係以坪數作為管理費
    繳納計算基礎之情形下，被告此部分抗辯，不足採取。
㈣、被告另抗辯：系爭規約收取管理費之規定，牴觸多目標使用
    方案第11條（甲）之特別規定，且依華斌公司當初所草擬之
    系爭規章，僅就「金龍大廈3樓以上住戶」之管理費繳納設
    有規定，即有意使系爭建物無須另繳納管理費云云。然上開
    多目標使用方案第11條（甲）立體多目標使用一、市場部分
    之准許條件欄固有規定住宅另設專用出入口、樓梯、通道及
    停車空間以與市場使用部分區隔，然觀其說明欄所載：⒉面
    臨道路寬度及「專用出入口」之限制，係為顧及使用戶及市
    場出入之方便，與交通之流暢，有多目標使用方案法規足參
    ，可知之所以另設專用出入口等設施，是因同一大廈同時作
    為住宅及市場使用，為避免市場使用者與住戶間之出入、交
    通互相影響，故被告此部分抗辯，與被告究是否應繳納管理
    費一節無關；再系爭規章所附之住戶公約第13條亦有就1樓
    店舖招牌懸掛事宜為規定，另第24條亦有載明本大廈1樓店
    舖禁止開設瓦斯行及其他易燃、易爆、危險行業等情，難認
    係專為3樓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所擬定，是被告抗辯華斌公
    司草擬之系爭規章有意使系爭建物無須另繳納管理費云云，
    亦不足採。
㈤、被告復抗辯：依內政部96年10月23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60806
    537號函釋關於己報備成立之二個管理委員會，如其為二個
    比鄰之公寓大廈，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合併為一個管
    理委員會，被告始為原告所管理云云。惟查，兩造固均不爭
    執被告有成立金龍市場管委會（見不爭執事項㈤部分），惟
    參照內政部106年4月1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60026643號函文
    「…如屬條例規定所訂之公寓大廈者，應依上開規定成立管
    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以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與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規定
    成立之管理委員會有別。」（本院卷第189頁），及經濟部
    中部辦公室106年4月11日經中四字第10630025690號函文所
    載「…，查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10、19、23條規定公有市場
    攤（鋪）位使用人應加入及組成自治組織，另第25條規定略
    以：『民有市場所有權人應與攤（鋪）位使用人，共同推選
    代表組成管理委員會…，攤（鋪）位使用人，應加入市場管
    理委員會為會員』；是以，零售市場管理條例僅規定民有市
    場所有權人應與攤（鋪）位使用人，共同推選代表組成管理
    委員會，並無限制加入其他管理委員會等之組織、團體。」
    （本院卷第185頁），足知市場管委會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為
    得併存之關係，即縱有金龍市場管委會存在，亦不排斥被告
    得為原告所管理，況且被告所引上開內政部函釋係針對比鄰
    之公寓大廈，與本件被告所有系爭建物乃位於金龍大廈之1
    樓及地下1樓內之情形不同，故被告抗辯於未經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合併前，系爭規約不得作為原告收取管理費之依
    據云云，顯屬無據。
㈥、從而，原告依系爭規約附件㈢收費基準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5萬2900元管理費，自屬有據。又
    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6月11日送達被告黃明進、黃君梧，
    於113年6月7日送達被告何碧華、黃泊儒（見南司簡調字卷
    第67至73頁），被告黃明進、黃君梧應自前開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3年6月12日起，被告何碧華、黃泊儒應自前開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8日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併
    請求此部分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56萬9026元，及其中55萬2900元，被告黃明
    進、黃君梧自113年6月12日起、被告何碧華、黃泊儒自113
    年6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
    第1項所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
    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
    援用之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柯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于子寧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039號
原      告  金龍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羅宏洋  
訴訟代理人  孫光天  
被      告  黃明進  
            黃君梧  
            何碧華  
            黃泊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王亭涵律師
            陳禮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6萬9026元，及其中新臺幣55萬2900元，被告黃明進、黃君梧自民國113年6月12日起、被告何碧華、黃泊儒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理　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共有臺南市○區○○段0000○號（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地下1層，登記總面積為1442.3平方公尺）、同段1579建號（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1樓，登記總面積為1549.98平方公尺）及所坐落土地（即金龍大廈1樓及地下1樓，下合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依民國108年9月29日修訂通過之金龍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章暨住戶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管理費應每月一期繳交於伊。依兩造於本院前案104年度南簡字第882號、106年度南簡字第1465號事件中所達成之合意，地下1樓以436坪計算、空屋每坪新臺幣（下同）20元、1樓以469坪、商業使用每坪60元計算，被告每月應繳納3萬6860元之管理費。惟被告自112年4月至113年6月共計15個月積欠管理費56萬9026元未繳（含管理費55萬2900元、滯納金1萬6126元），經伊催繳置之不理。爰依系爭規約附件㈢收費基準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6萬9026元，及其中55萬29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金龍大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前成立其管理組織，系爭規約無法作為向伊收取管理費之依據。伊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後，亦未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就管理費繳納標準達成合意。況金龍大廈乃訴外人華斌公司在77年間依據當時「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下稱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於1樓及地下1樓興建市場使用，並依據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制訂「台南金龍大廣場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章草案」（下稱系爭規章），以據此界定住宅與市場間權利義務關係，基此，系爭規章附件㈠住戶公約與系爭規章，僅規範金龍大廈3樓以上住戶；另系爭規章附件㈡表列金龍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之管轄範圍為地下室、大門，即將地下2樓、2樓（含）以上樓層納入「管理服務中心」管理範圍，不包含1樓及地下1樓，可見系爭建物不屬管委會之管理範疇。乃原告於91年訂立規約時，單方變更系爭規章之規範，將系爭規章附件㈡、㈢刪除，要求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應給付管理費，牴觸上開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應屬無效。再依臺灣省零售市場管理規則第31條規定，金龍大廈1樓及地下1樓之所有權人有自行成立市場管委會之資格及義務，無再以集合住宅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成立管委會之義務，是除經金龍大廈1樓、地下1樓之所有權人與金龍大廈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共同決議合併成立大樓管委會外，應無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即3樓以上住戶）共同成立大樓管委會並受其管理之必要；惟不論依照86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或原告於91年向臺南市政府報備之第13屆住戶大會會議紀錄所示，均無針對「合併市場部分」提出討論或決議，原告復未證明曾有「合併市場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足見住宅與市場仍為各自管理，二者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未改變，系爭規約自不得作為原告向伊收取管理費之依據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370至372頁）：
㈠、金龍大廈係由華斌公司於77年在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獲准依「臺灣省零售市場建築規格」、「臺灣省零售市場管理規則」及多目標使用方案興建使用，並於79年8月3日取得使用執照，共17層，地下1樓及1樓為市場用途，地下2樓為停車空間及避難室，2樓為庭院，3樓至17樓為集合住宅。
㈡、華斌公司於79年9月間訂有系爭規章；金龍大廈於79年11月原告成立「台南金龍大廣場管理委員會」。嗣金龍大廈由原告於86年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於86年6月15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區權會），訂定86年住戶規約（與79年9月間訂定之規章草案內容相同），並向臺南市政府申請報備成立管理委員會完畢。
㈢、金龍大廈於91年召開區權會，該次會議1樓與地下1樓有以會議出席委託書委託訴外人黃美玉出席，在場住戶決議通過91年住戶規約第13條：「本大廈管理費由各住戶按所住坪數計算負擔，而依年度所需預算平均計算」、第17條規定：「本大樓地下1樓及地上1層收費標準比照3樓以上住戶，3樓以上住宅有公司、辦公室者，管理費之分擔原則是公司、辦公室是純住家的1.5倍」、第18條前段規定：「住戶是空屋者須繳1/2管理費」；依上開住戶規約所訂之管理費收費基準為空戶每坪20元、住戶每坪40元、商業用每坪60元。另提出臨時動議「1F/B1F錦安公司管理費處理案」，經決議通過：「兹因錦安公司出租1F/B1F予尚海公司商場營運，經實際狀況考量及錦安公司與尚海公司之承租糾紛，經在場住戶同意暫以下列方式處理。⒈請錦安公司支付地下1樓、1樓至2樓安全梯加裝安全門之該筆費用。⒉考量其實際經營狀況，管理費暫以空屋收費。⒊請錦安公司儘速處理與尚海公司商場承租糾紛事宜。」。
㈣、被告黃明進、何碧華與訴外人黃豐基係於100年7月26日經由法院拍賣程序共同購買系爭建物。系爭建物位於金龍大廈1樓及地下1樓。嗣黃豐基於106年11月2日將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分之1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君梧、黃泊儒所有（即系爭建物自106年11月2日起迄今為被告等4人所共有）。111年1月至112年3月間，系爭建物1樓部分出租予他人經營家樂福便利購以及花花世界火鍋店，系爭建物地下1樓則為空屋之狀態。
㈤、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即被告黃明進、何碧華、訴外人黃豐基於103年6月20日成立金龍市場管理委員會。
㈥、依臺南地政事務所東光段1577號建物測量成果圖顯示：金龍大廈共用部分包含地下2樓設電氣室、停車場、2樓開放庭園空間、地下2樓到17樓樓梯間、2座2層屋頂突出物、1樓與地下2樓車道，面積合計為4106.46㎡。另有1樓法定空地。
㈦、被告與金龍大廈之其他區權人共用金龍大廈之設備有：頂樓水塔1座（101㎡）、自來水管管線、管理室消防受信總機（2㎡）、地下2樓電氣室（52.5㎡）、消防機室（18㎡）、緊急發電機室（17.5㎡）、電表箱（24㎡）、清水池（25㎡）、消防池（25㎡）、化糞池（120㎡）、汙水池（120 ㎡），為1樓、地下1層實際使用現況，且具有生活上不可或缺之必要，面積合計505㎡（但清水池、消防池、化糞池、污水池不在地政機關登記範圍內）。
㈧、兩造曾於本院104年度南簡字第882號、106年度南簡字第1465號案件中達成「被告如有繳納管理費之義務，因系爭建物中有部分含有公共設施坪數，兩造同意，被告權狀面積1120坪中，減收215坪管理費，1樓部分以469坪、地下1樓部分以436坪計算，被告同意專有權狀中公設（電梯、逃生梯、部分車道）坪數60.9坪（200.97㎡）供大樓使用，並不得另有其他主張。」之合意。
㈨、被告目前積欠112年4月至113年6月，共計15個月之管理費未繳。　　　　
四、兩造爭執事項：
　　原告得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108年規約附件
　　㈢向被告收取管理費及滯納金？如是，收取金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被告所有，被告自112年4月至113年6月，欠繳每月一期計15個月之管理費共56萬9026元（含管理費55萬2900元、滯納金1萬6126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經原告提出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系爭規約、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系爭建物之登記謄本、存證信函及欠費清單為證（見南司簡調字卷第13至45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2期或達相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遲延利息。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後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項，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第24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繼受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係指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關於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之事項而言，例如依規約所定管理費之計算方式，對區分所有權人之繼受人亦有拘束力。經查，被告黃明進、何碧華與訴外人黃豐基係於100年7月26日經由法院拍賣程序共同購買系爭建物，黃豐基復於106年11月2日將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分之1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君梧、黃泊儒所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而依91年住戶規約、系爭規約均明文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有繳納管理費之義務，被告黃明進、何碧華於100年買受時、被告黃君梧、黃泊儒於106年間買受時，既已有91年住戶規約規定，被告成為金龍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後，依上開規定即應繼受原規約所定權利義務關係，嗣系爭規約亦沿用91年住戶規約約定，是原告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及系爭規約附件㈢收費基準請求被告繳納管理費，自屬有據。
㈢、被告抗辯：伊等所有之系爭建物位於1樓及地下1樓，其活動範圍未及於大樓住戶之電梯、公廁、公設，自不應負擔過重且不合比例之管理費成本，非系爭規章第17條所欲規範之對象云云，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乃規定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費用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為原則，但允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就分擔方式另為決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是由區分所有權人所議決或訂定，在效力上，依私法自治原則，只要決議或規約內容不牴觸法律之強制、禁止規定，或有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情形，均為有效。　
　⒉又公寓大廈之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共用部分之使用程度本難期一致，亦即實與各住戶之生活、使用習慣等較為相關，而原告據以請求管理費之系爭規約，其中第13條規定：「本大廈管理費由各住戶按其房屋所有權狀所列坪數計算負擔。（見附件三）」，附件三「金龍大廈管理費收費基準」規定：「1.空戶每坪20元（以住戶權狀計算）。2.一般住家每坪40元（以住戶權狀計算）。3.住戶有商業使用，每坪60元（以住戶權狀計算）。4.電梯維護費每月300元（作為商業搬運用另議），此款項為專款專用（電梯維護、維修與更換），不得挪用至其他用途。5.車輛清潔管理費每輛550元，一位車位停兩輛車，則以兩輛車計費。6.機車地下室停放，每車100元。7.欠繳管理費之住戶，當欠繳管理費催繳時擬加收年息5%利息（自欠繳月分之翌日起開始計算，年息5%)。附則：⑴收費基準加註於收費單上。⑵收費基準修訂須經住戶大會通過方可施行。⑶住戶商業使用，不論使用坪數多寡，均以該房屋權狀坪數做為收費坪數。」；另第17條規定：「本大樓地下一樓及地面一樓收費標準比照三樓以上住戶，三樓以上住宅為公司、商家、辧公室者，管理費收費標準為一般住家的1.5倍。」（見南司簡調字卷第21、31頁），可知金龍大廈管理費之計算基準原則上是以權狀坪數為準，而住戶坪數之多寡，通常與各住戶使用公用部分之程度相關，故系爭規約以坪數為計收標準，並無有失公平的情形，況被告亦不爭執仍有與金龍大廈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共用設備（見不爭執事項㈦部分），則在系爭規約原則上係以坪數作為管理費繳納計算基礎之情形下，被告此部分抗辯，不足採取。
㈣、被告另抗辯：系爭規約收取管理費之規定，牴觸多目標使用方案第11條（甲）之特別規定，且依華斌公司當初所草擬之系爭規章，僅就「金龍大廈3樓以上住戶」之管理費繳納設有規定，即有意使系爭建物無須另繳納管理費云云。然上開多目標使用方案第11條（甲）立體多目標使用一、市場部分之准許條件欄固有規定住宅另設專用出入口、樓梯、通道及停車空間以與市場使用部分區隔，然觀其說明欄所載：⒉面臨道路寬度及「專用出入口」之限制，係為顧及使用戶及市場出入之方便，與交通之流暢，有多目標使用方案法規足參，可知之所以另設專用出入口等設施，是因同一大廈同時作為住宅及市場使用，為避免市場使用者與住戶間之出入、交通互相影響，故被告此部分抗辯，與被告究是否應繳納管理費一節無關；再系爭規章所附之住戶公約第13條亦有就1樓店舖招牌懸掛事宜為規定，另第24條亦有載明本大廈1樓店舖禁止開設瓦斯行及其他易燃、易爆、危險行業等情，難認係專為3樓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所擬定，是被告抗辯華斌公司草擬之系爭規章有意使系爭建物無須另繳納管理費云云，亦不足採。
㈤、被告復抗辯：依內政部96年10月23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60806537號函釋關於己報備成立之二個管理委員會，如其為二個比鄰之公寓大廈，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合併為一個管理委員會，被告始為原告所管理云云。惟查，兩造固均不爭執被告有成立金龍市場管委會（見不爭執事項㈤部分），惟參照內政部106年4月1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60026643號函文「…如屬條例規定所訂之公寓大廈者，應依上開規定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以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與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之管理委員會有別。」（本院卷第189頁），及經濟部中部辦公室106年4月11日經中四字第10630025690號函文所載「…，查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10、19、23條規定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應加入及組成自治組織，另第25條規定略以：『民有市場所有權人應與攤（鋪）位使用人，共同推選代表組成管理委員會…，攤（鋪）位使用人，應加入市場管理委員會為會員』；是以，零售市場管理條例僅規定民有市場所有權人應與攤（鋪）位使用人，共同推選代表組成管理委員會，並無限制加入其他管理委員會等之組織、團體。」（本院卷第185頁），足知市場管委會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為得併存之關係，即縱有金龍市場管委會存在，亦不排斥被告得為原告所管理，況且被告所引上開內政部函釋係針對比鄰之公寓大廈，與本件被告所有系爭建物乃位於金龍大廈之1樓及地下1樓內之情形不同，故被告抗辯於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合併前，系爭規約不得作為原告收取管理費之依據云云，顯屬無據。
㈥、從而，原告依系爭規約附件㈢收費基準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5萬2900元管理費，自屬有據。又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6月11日送達被告黃明進、黃君梧，於113年6月7日送達被告何碧華、黃泊儒（見南司簡調字卷第67至73頁），被告黃明進、黃君梧應自前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2日起，被告何碧華、黃泊儒應自前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8日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併請求此部分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6萬9026元，及其中55萬2900元，被告黃明進、黃君梧自113年6月12日起、被告何碧華、黃泊儒自113年6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柯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于子寧


